
【摘要】适用税率的选择是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采用使用者成本法测算新疆2003 ~ 2012年煤炭资

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其次基于资源耗减补偿视角，研究如何选择从价计征方式下的煤炭资源税适用税率，笔者认为新疆

煤炭资源税从价税率定为8%更有利于资源在代际间公平配置，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再次综合考虑“清费立税”和企业承

受能力，提出新疆煤炭资源税改革适用税率的三个方案及适用阶段。最后结合新疆实际情况，提出保障煤炭资源税从价税

率实施效果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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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耗减补偿视角下煤炭资源税税率选择问题研究
——以新疆为例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消耗速度逐渐加快，虽

然我国煤炭资源当前供给尚未达到峰值，但是鉴于煤炭资源

的不可再生性和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着

眼点，更加理性、谨慎地对待煤炭资源开采利用问题。煤炭资

源的耗竭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福利，产生代际外部性，这是资

源在代际间配置的一种市场失灵。应对这种市场失灵只能依

靠政府进行政策干预，而征收资源税是解决资源外部性的有

效途径。国外相关研究和发达国家实践表明，资源税是补偿

矿产资源耗减成本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蔡红英等，2014），

可以将其外部成本内部化，促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

近些年，煤炭资源税改革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

省煤炭资源税适用税率的确定成为核心问题，它会影响到我

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实施效果以及煤炭市场和相关行业的

发展，因此，结合各省实际情况研究煤炭资源税的税率选择

问题十分必要。

新疆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也是资源型产业的主要分布

区，煤炭资源税税率的变动对新疆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的煤炭

消费具有重要影响。故本文以新疆为例，基于资源耗减补偿

视角，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对新疆煤炭资源税税率选择问题

展开研究。

二、新疆煤炭开采的资源耗减价值核算

新疆煤炭资源富集，预测煤炭资源量 2.19万亿吨，占全

国煤炭资源预测总量的40.5%，居全国之首。目前新疆正在大

力推进国家第十四个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快煤炭资

源开发利用和转化，其中以准东、吐哈、伊犁、库拜四大煤田

为重点。煤炭属于化石能源，具有耗竭性，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会逐渐耗减。

煤炭资源开采利用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污染破坏。新疆属

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

随着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煤炭煤化工业大力发展以及煤炭消

费需求增加，新疆煤炭资源耗减和生态环境压力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资源耗减价值核算原理及方法

资源耗减价值核算是要解决开采不可再生资源的机会

成本是多少，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有多大的问题。考

虑到不可再生资源最终枯竭的前景，目前国内外通常采用使

用者成本来衡量煤炭资源开采的耗减价值。煤炭资源使用者

成本实际上是煤炭资源开采的机会成本，它是煤炭资源自身

价值的损耗，会产生代际外部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解释

就是指当代人开采一单位煤炭资源给后代使用者造成的福

利损失。

资源耗减价值理论广泛应用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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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耗减价值核算方法，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使用

者成本法。使用者成本这一理念源于Hotelling（1925）和Hicks

（1946）的自然资本及可持续收入思想，最早由 El Serafy

（1981）提出并用于考察真实收入，之后El Serafy（1989）将不

可再生资源产生的总价值分为真实收入和使用者成本两部

分。本文采用使用者成本法对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

本进行核算，以体现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耗减价值。使用者

成本法的计算公式是：

UC=R/（1+r）T （1）

其中：UC表示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即资源

耗减价值；R表示有限期内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每年净收

入；r为年折现率；T为不可再生资源的预期开采年限。

（二）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测算

1. 煤炭资源开采每年净收入（R）的估算。公式如下：

净收入（R）=销售收入-中间成本-工资总额-正常资本

回报 （2）

销售收入=原煤开采量×原煤国际价格 （3）

由于使用者成本法要求完全竞争市场条件，而国内煤炭

市场价格还存在一定扭曲，无法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状况，

因此选择原煤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销售收入。原煤国际价格

来源于《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3》中的“亚洲标准价格”，

以历年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换算。基于数据可获

得性和完整性考虑，本文选择2003 ~ 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开

采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测算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每年净收入，

涉及的煤炭工业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替代，虽然只是近似计算，但也涵盖了煤炭工业的大部

分信息，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测算的具体结果见表1。

2. 煤炭资源开采年限（T）的确定。煤炭资源开采年限

（T）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很难精确确定。本文选择新疆 2012

年煤炭资源开采情况计算可采年限，基础储量是 152.47亿

吨，年开采量为1.36亿吨，则开采年限约为112年。除此之外，

综合考虑煤炭在开采过程中的损耗、每年新增探明储量、煤

炭消费量增加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将新疆煤炭资源开采年

限（T）确定为 100年，这与全国煤炭资源预测可采年限水平

基本一致。

3. 折现率（r）的确定。折现率选取过高，煤炭资源的未来

消费会被赋予较低价值，更倾向于当代消费，这违背了代际

间的公平性，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为避免随意选取折现

率，应当选择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冯宗宪等，2010；

李志学等，2012），而折现率实际上是变相的贷款利率，现实

取值应参考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范超等，2011），李国平等

（2013）认为应当采用社会折现率。El Serafy（1989）选择5%的

折现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折现率一般高于 5%（Neumay⁃

er E.，2004）。

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和新疆经济发展的实

际情况，选择1.98%、4.14%、8.6%、10%这四个折现率，理由是：

2003 ~ 2012年间央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最大值为 4.14%，

最小值为 1.98%；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社会折现率有所差

异，新疆地处我国西部，本文采用谭运嘉等（2009）测算的西

部地区社会折现率 8.6%；联合国公布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

算体系》中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折现率取值区间为0 ~ 10%，因

此本文选择折现率的最高值为10%。

4. 测算结果。根据使用者成本法公式（1）测算出新疆

2003 ~ 2012年煤炭资源开采分别在 1.98%、4.14%、8.6%、10%

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测算结果见表 1。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一些学者会对测算结果进行通货膨胀调整，但是本文采

纳冯宗宪等（2010）的研究经验，对测算结果不进行通货膨胀

调整。理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将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

使用者成本与对应年份的资源税进行横向比较，不涉及时间

序列纵向比较及各指标增速的比较问题。

三、基于资源耗减补偿的新疆煤炭资源税税率选择

对可耗竭资源开采利用会产生代际外部性，资源税可以

体现资源的使用者成本，通过提高当期资源利用成本，实现

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提高当代人的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应

当使用资源税解决资源外部性问题（林伯强等，2012），资源

税政策能够控制资源开采速度（曹爱红等，2011），资源税费

各项目中，具有资源耗减补偿作用的主要是资源税和矿产资

源补偿费（高新伟等，2014）。

本文将煤炭资源税的功能定位于资源耗减补偿，解决煤

炭资源开采的代际外部性。我国于 1994年正式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煤炭资源税采取从量计征方式。

多年来，煤炭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新疆的煤炭资源税收入一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净收入
（R）

96.488

213.903

186.442

184.021

295.768

648.257

403.804

631.879

869.749

784.257

折现率（r）

1.98%

13.582

30.110

26.245

25.904

41.634

91.253

56.842

88.947

122.431

110.397

4.14%

1.670

3.702

3.227

3.185

5.119

11.220

6.989

10.936

15.053

13.574

8.6%

0.025

0.056

0.049

0.048

0.077

0.169

0.105

0.165

0.227

0.205

10%

0.007

0.016

0.014

0.013

0.021

0.047

0.029

0.046

0.063

0.057

表 1 2003 ~ 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使用者成本
单位：亿元

注：表中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 ~ 2013）、

《新疆统计年鉴》（2004 ~ 201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 ~

2013）、《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 ~ 2012）、《中国工业统

计年鉴2013》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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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较低，虽然新疆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资源税对地方财政

贡献较弱。

以2012年为例，新疆从量计征的煤炭资源税和矿产资源

补偿费合计约为6.42亿元。当折现率为4.14%时，煤炭资源税

费与使用者成本之间存在7.15亿元的补偿缺口，对使用者成

本的补偿率为 47.26%；当折现率为 1.98%时，补偿缺口为

103.98 亿元，煤炭资源税费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率仅为

5.18%。

由此可见，若根据新疆 2012年煤炭开采情况，按照定额

税率3元/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1%征收煤炭资源税费，只

能补偿 4.14%折现率下煤炭资源使用者成本的 47.26%，一半

以上损失无法得到补偿，说明新疆的煤炭资源在开采和利用

过程中资源价值损耗严重，已经出现严重的代际外部性，不

利于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新疆煤炭资源从价税与使用者成本比较

自2014年12月1日起，我国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

从价计征，税率幅度为 2% ~ 10%，各地适用税率由省级财政

部门在该幅度范围内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拟定。应纳税额计算

公式为：

应纳税额=应税煤炭销售额×适用税率 （4）

本文假设 2003 ~ 2012年采用从价税率计算新疆的煤炭

资源税总额，并与前文计算出的新疆煤炭资源使用者成本

（见表1）进行比较。在2%~ 10%税率幅度内，选取2%、3%、4%、

5%、6%、7%、8%、9%、10%九个从价税率分别计算新疆煤炭资

源税税额，计算结果见表2。

对比 2003 ~ 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税在从价计征方式下

的税额与相应年份的使用者成本（分别对应表 2和表 1），考

察从价征收的煤炭资源税税额能否补偿煤炭资源开采的使

用者成本。

在比较过程中选择4.14%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作为衡

量资源耗减价值的补偿标准，原因是：①根据笔者测算，煤炭

资源税不管是从量计征还是从价计征，税额大约在 4.14%折

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附近波动，同时 4.14%也是央行在 2003

~2012年期间使用过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因此，补偿4.14%

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比较符合新疆实际情况。②8.6%和

10%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赋予新疆煤炭资源较低的未来消

费价值，倾向于当代消费，较少考虑代际间的公平性，不符合

可持续发展理念。③1.98%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只能作为

新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长期目标，以当前新疆经济发展程

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来看，还无法实现补偿这种折

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

结合表2和表1的数据，以补偿4.14%折现率下的使用者

成本为衡量标准，对比分析发现，当税率低于 5%时，煤炭资

源税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缺口较大，不适合作为新疆的煤炭

资源税税率。因此本文将主要对税率幅度在5% ~ 10%的煤炭

资源税进行比较（如下图所示）。

上图反映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新疆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能够完全补偿使用

者成本所适用的税率是不同的。在“十五”期间，即使制定

10%的煤炭资源税税率也不能完全补偿 2004年和 2005年的

煤炭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煤炭比较

廉价，开发利用不合理，煤炭资源销售收入较低，资源价值损

耗较大。从“十一五”开始，总体来看，8%的税率能够较好补偿

使用者成本。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煤炭价格受到影响，

销售收入与以往相比出现反常，即使征收税率为10%的煤炭

资源税也无法弥补使用者成本。

第二，不同的煤炭资源税税率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程度

能够间接反映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如果采用较高税

率征收煤炭资源税还无法完全补偿其使用者成本，那么说明

在这一时期煤炭资源价值存在较大损耗，开采利用不合理现

年份

税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

0.38

0.44

0.51

0.75

1.04

1.88

2.42

2.83

3.84

4.64

3%

0.57

0.66

0.76

1.13

1.56

2.82

3.63

4.24

5.76

6.96

4%

0.76

0.88

1.01

1.51

2.08

3.76

4.83

5.66

7.68

9.28

5%

0.95

1.11

1.26

1.88

2.60

4.70

6.04

7.07

9.60

11.60

6%

1.14

1.33

1.52

2.26

3.12

5.63

7.25

8.48

11.52

13.92

7%

1.33

1.55

1.77

2.64

3.65

6.57

8.46

9.90

13.44

16.24

8%

1.52

1.77

2.02

3.02

4.17

7.51

9.67

11.31

15.35

18.56

9%

1.71

1.99

2.27

3.39

4.69

8.45

10.88

12.73

17.27

20.89

10%

1.90

2.21

2.53

3.77

5.21

9.39

12.08

14.14

19.19

23.21

表 2 从价计征下新疆2003~2012年煤炭资源税
单位：亿元

注：表中数据由作者结合《新疆统计年鉴》（2004 ~ 2013）

统计数据和税率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04 ~ 2013）。

新疆煤炭开采使用者成本与从价计征资源税比较

4.14%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
税率为6%的煤炭资源税
税率为8%的煤炭资源税
税率为10%的煤炭资源税

税率为5%的煤炭资源税
税率为7%的煤炭资源税
税率为9%的煤炭资源税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年

0

5

10

15

20

25
亿元

□·62·财会月刊2016.09

□财政与税务



象较为严重。在2009年和2012年，即使采用税率为6%的煤炭

资源税也能完全补偿其使用者成本，说明煤炭资源价值损耗

与之前发展阶段相比有所降低。主要原因可能是煤炭市场逐

步放开，煤炭资源价格扭曲度有所降低，政府对保护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监管力度逐渐加大。

（二）新疆煤炭资源税从价税率选择的分情况讨论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在2009年之前的一些年份对煤炭资

源的节约和保护重视程度不够，而且煤炭价格存在一定程度

的扭曲，因此本文重点考察“十二五”以来新疆煤炭资源开采

情况，研究新疆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的适用税率选择问题，

这样更具现实意义。

上页图清楚反映出2010 ~ 2012年补偿4.14%折现率下使

用者成本的适用税率为 5% ~ 8%。林伯强（2012）模拟我国从

价开征煤炭资源税对经济的影响，认为5% ~ 12%的税率都是

可承受的。参考这个税率区间，本文认为5% ~ 8%的税率幅度

对于新疆经济来说是可接受的。选择 4.14%折现率下的使用

者成本作为补偿标准，假设存在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时的开

采回采率系数为1，本文分以下六种情况具体进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5%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 1%费率的煤炭矿

产资源补偿费。由上页图可以看出，5%税率的煤炭资源税不

能完全补偿 2010 ~ 2012年 4.14%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假

设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并未将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费

率降为零，若采取这种税费组合，那么在 2010年、2011年、

2012年煤炭资源税费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率分别为 77.5%、

76.5%、102.6%，三年平均补偿率为85.5%，显然不能有效补偿

新疆的煤炭资源耗减价值。

第二种情况：6%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零费率的煤炭矿产

资源补偿费。这种税率的煤炭资源税所产生的补偿效果与第

一种情况相同，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技术水平等因素，新疆

煤矿的实际开采回采率普遍较低，而开采回采率系数由核定

开采回采率与实际开采回采率的比值确定，因此实际开采回

采率较低会导致开采回采率系数大于 1，进而实际矿产资源

补偿费征收金额会高于基于理论假设的计算值。由此可见，

若采用煤炭资源税率为 6%、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为零

的这种组合形式，实际征收的煤炭资源税对使用者成本的平

均补偿率会低于第一种情况，无法有效补偿新疆的煤炭资源

耗减价值。

第三种情况：6%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 1%费率的煤炭矿

产资源补偿费。若采取这种税费组合，则 2010年、2011年、

2012 年煤炭资源税费对使用者成本补偿率分别为 90.4%、

89.3%、119%，三年平均补偿率为99.6%，勉强可以补偿煤炭资

源耗减价值。

第四种情况：7%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零费率的煤炭矿产

资源补偿费。这种情况与第三种情况在理论上税费总额相

同，但实际操作中，由于新疆煤矿的实际开采回采率普遍较

低，煤炭资源的开采回采率系数可能大于1，导致实际矿产资

源补偿费征收金额会高于基于理论假设的计算值，因此在这

种不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情形下，7%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对

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率可能会低于第三种情况，不能有效补偿

新疆的煤炭资源耗减价值。

第五种情况：7%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 1%费率的煤炭矿

产资源补偿费。若采用这种税费组合，则 2010年、2011年、

2012年煤炭资源税费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率分别为103.3%、

101.9%、136.7%，三年平均补偿率为114%，新疆的煤炭资源耗

减价值将得到完全补偿，能够有效消除煤炭资源开采的代际

外部性。

第六种情况：8%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零费率的煤炭矿产

资源补偿费。这种情况与第五种情况在理论上税费总额相

同，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新疆实际开采回采率偏低的影

响，资源税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率可能会低于第五种情况，

2010 ~ 2012年的平均补偿率大致介于 99.6% ~ 113.9%。上页

图中的曲线走势反映出在不征收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前

提下，8%税率的煤炭资源税与 4.14%折现率下的使用者成本

较为接近，说明该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对使用者成本的补偿效

果较好，有利于保护资源环境，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此

外，在已有研究中，先福军（2014）认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

改革会产生“税费联动”效应，税率至少在 8%以上才能保住

原先新疆“税费并存”的地方利益，从“清费立税”的角度来

看，与本文观点一致。

（三）总结

综合考虑上述六种情况，基于资源耗减补偿视角，本文

认为新疆煤炭资源税的适用税率定为8%更能保证新疆煤炭

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有利于资源实现代际间的公平配

置。结合“清费立税”的思想和企业承受能力等相关因素，基

于上述六种情况的讨论，本文针对新疆煤炭资源税适用税率

的选择总结出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6%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零费率的煤炭矿产

资源补偿费。这个方案属于低标准，侧重考虑对企业承受能

力和关联行业的影响，为避免煤炭资源税改革引起经济较大

波动，在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宜用该方案。该方案的缺点在于

低估了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贡献力

度较弱。

第二个方案：7%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零费率的煤炭矿产

资源补偿费。这个方案属于中标准，适用于改革中期。缺点在

于仍然无法有效补偿新疆煤炭资源的耗减价值，不符合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第三个方案：8%税率的煤炭资源税和零费率的煤炭矿产

资源补偿费。参照全国总体水平，该方案的实施是新疆的经

济发展可以承受的，同时也符合“清费立税”的新疆地方利益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但是新疆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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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仍然以资源型产业为主，该税率的施行在企业承受能力方

面有待进一步调研考证，适用于改革中后期。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资源税功能定位为资源耗减补偿，研究煤炭资源

税从价计征改革的适用税率选择问题。以新疆2003 ~ 2012年

煤炭资源开采数据为样本，近似计算2003 ~ 2012年从价税率

幅度为 2% ~ 10%的新疆煤炭资源税，并与相应年份的 4.14%

折现率下使用者成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①税率低于

5%的煤炭资源税与使用者成本之间补偿缺口相对较大，而税

率高于 8%的煤炭资源税对使用者成本存在过度补偿，不符

合当前新疆经济发展形势。目前新疆煤炭资源税率的适用幅

度为5% ~ 8%。②基于煤炭资源耗减补偿视角，新疆煤炭资源

适用税率应当选择8%，这有利于资源在代际间公平配置，实

现资源可持续利用。③本文在资源耗减价值补偿的基础上，

结合“清费立税”的思想和企业承受能力等因素，总结出新疆

煤炭资源税改革适用税率的三个方案及其相应适用阶段。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在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背景

下，笔者结合新疆具体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保障

煤炭资源税从价税率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一，在煤炭资源税改革进程中，税率变动应当采取“小

步慢进”的实施策略。新疆目前正在加快煤炭资源的开发和

转化，大力推进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煤炭资源开采和

消费量日益增加。在改革初期应当采取本文提出的第一个方

案，侧重考虑企业承受能力，改革力度不宜过大，税率不宜大

幅提高，应当给煤炭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的调整

机会，达到资源税改革期待的效应。避免企业利润率损失过

大而使新疆经济发展出现剧烈波动的现象。

第二，制定煤炭资源税税率适用期限的中长期规划。在

新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当实施不同幅度的税率，每一

个税率适用期限都应当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资源、环境

和经济等因素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避免企业高利润和资源

低税负的巨大反差。应全面统筹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考虑资源在代际间配置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贯彻可持续发展

理念。建议将补偿折现率为 4.14%的使用者成本作为新疆煤

炭资源开发利用的中期目标，适时推出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和

第三个方案。补偿折现率为 1.98%的使用者成本可以作为新

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长期目标。

第三，完善新疆煤炭市场价格机制。煤炭资源税改革采

取从价计征方式涉及煤炭资源的价格问题。煤炭资源税改革

导致煤炭企业成本增加，新疆大部分煤炭企业是煤电一体

的，煤炭资源提供了主要的电力，新增加的成本会很快转嫁

给终端消费者，推高整体能源成本，同时也会影响煤炭关联

行业的生产成本。此外，本文研究发现，在煤炭销售收入较低

时期，即使征收较高税率的煤炭资源税也不能完全补偿煤炭

资源的耗减价值，说明煤炭价格直接影响煤炭资源开采利用

效率，煤炭资源价格扭曲会影响煤炭资源税税率的选择。由

此可见，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效应与煤炭价格是相互联

系的，完善煤炭市场价格机制十分必要。

第四，对煤炭资源税的征收过程建立有效的监督监管评

价体系。应当监督煤炭资源税采用新税率后的各个征收环

节，及时发现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做好

应对措施。分时段监控新的煤炭资源税税率对煤炭企业及其

关联行业的影响，做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新税率实施效果

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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